












2026年三亚市初中学业水平体育科目考试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为做好2026年三亚市初中学业水平体育科目考试工作，成立三亚市初中学业水平体育科目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杜井冈（市教育局局长）

副组长：陈玲飞（市人民政府教育总督学）

成  员：钟瑶清（市考试中心主任）

        李从华（市教育局体卫艺科科长）

        刘  玲（市教育局基教科科长）

        张卓汉（市第一中学校长）

领导小组下设考试工作组，具体负责考试期间的各项事宜。

（一）考务组

组  长：钟瑶清（兼）

成  员：钟为腾（市考试中心科员）

        符幕蓉蓉（市教育局体卫艺科科员）

        张  维（市田径协会会长）

（二）督考组

组  长：刘  玲（兼）

成  员：李立强（市教育局体卫艺科科员）

        黄泽诗（市教培院体育教研员）

（三）保密和数据导录组

组  长：吴  夫（市考试中心科员）

成  员：符史君（市考试中心科员）

（四）器材保管组

组  长：何亚光（市考试中心科员）

成  员：王  星（市教育局体卫艺科科员）

        邢紫媚（市第一中学体卫艺处干事）

（五）保卫组

组  长：崔恒彦（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成  员：许宗旗（市第一中学总务处副主任）

        潘晓莉（市第一中学物业主任）

（六）医疗防控组

组  长：李从华（兼）

成  员：万恬恬（市教育局体卫艺科科员）

        陈远康（市第一中学体卫艺处主任）

市卫健委选派医生、护士和救护车共5人

（七）摄像组

组  长：翟英杰（市田径协会副会长）

成  员：龙凤宇（市考试中心科员）

        肖  迪（市田径协会副秘书长）

（八）后勤组

组  长：黄  慧（市考试中心科员）

成  员： 陆大晔（市第一中学食管部主任）

         李汉荣（市第一中学仓库管理员）

         苏  丰（市第一中学仓库管理员）

（九）成绩复核组

组  长：钟为腾（兼）

成  员：龙凤宇（兼）

（十）监考员组

组  长：张  维（兼）

成  员：邓  辉（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师永波（体育教师）

        朱  丹（体育教师）

        谢  彦（体育教师）

        王  磊（体育教师）

二、考试对象

凡参加三亚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中考）的初中毕业生，均须参加体育科目考试。
三、考试项目和分值设置

中考体育科目考试项目分为必考类项目和选考类项目。必考类项目是指考生必须参加的考试项目；选考类项目是指考生从指定的多个项目中任选一项作为考试项目。
2026年中考体育科目考试的必考项目为男生1000米跑、女生800米跑，分值30分；选考项目为男、女生均从指定的5个项目中选择1项作为考试项目，分值30分，5个项目分别是一分钟跳绳、50米游泳、足球、篮球、排球（项目及分值设置见下表）。
2026年海南省中考体育科目考试项目与分值设置表
	组别
	考别
	项目
	分值
	备注

	男生
	必考
	1000米跑
	30
	

	
	选考
	一分钟跳绳、50米游泳、

足球、篮球、排球
	30
	五选一

	女生
	必考
	800米跑
	30
	

	
	选考
	一分钟跳绳、50米游泳、

足球、篮球、排球
	30
	五选一


四、考试项目报名方式
考生在中考报名时通过海南省中招管理系统选择体育选考项目并提交。学校在考生提交选择后下载并打印《2026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体育科目考试项目确认单》，考生和家长签字后交回学校妥善保管。如考生在签字后需要更改体育选考项目的，需在2026年3月10日前按程序向学校申请，经学校同意并报市中招办备案后，在中招管理系统进行相应操作，同时再次打印《确认单》，由考生和家长签字后留存备查。
五、考试时间和地点
（一）考试时间
必考项目考试时间：3月24日至4月3日（见附件6）；
3月31日至4月1日（崖州湾科技城南开中学考点考试）
选考项目考试时间：另行通知

考试地点：三亚市第一中学、崖州湾科技城南开中学

必考缓考：4月11日上午08:00—12:00（三亚市第一中学）
六、考试项目规则
中考体育科目考试项目规则及标准按照《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体育科目考试方案（2021年修订）的通知》（琼教体〔2021〕126号）和《2026年海南省中考体育科目考试项目规则》相关要求（见附件1）执行。

七、计分办法
（一）必考类项目得分和选考类项目得分相加为考生体育科目考试最终得分。最终得分计入学生个人中考总分。
（二）考生体育科目考试成绩按等级划分：A等48—60分；B等42—47分；C等36—41分；D等0—35分。
八、免考和缓考
（一）免考
1.免考对象：残疾和伤、病考生。
2.免考程序：考生和家长向所在学校提出书面申请（考生和家长签名），同时交验相关佐证材料。残疾学生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伤、病考生需提供海南省内的县级及以上医院开具的不能参加体育考试或避免高强度运动的诊断证明。书面申请经学校初审（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在学校公示一周无异议后，报市中招办核准。有关佐证材料装入考生中考档案袋备查。
3.成绩计算：
（1）肢体残疾达到一、二、三级的考生准予免考后，体育成绩按满分（60分）计入该生中考总分。

（2）其他类型的残疾考生和因伤、病不能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准予免考后，体育成绩按满分的60%（36分）计入该生中考总分。

（二）缓考
1.缓考对象：对考前突发伤、病（含女生生理期）无法参加考试的考生和考试过程中突发意外事故中断考试的考生。
2.缓考程序：考前突发伤、病无法参加考试的考生，由考生申请，报学校和主考，经在场医生核准，主考签字同意后准予缓考。考试过程中突发意外事故中断考试的考生，经主考会同在场裁判等考务人员批准并报市中招办备案，准予缓考。
3.成绩计算：
（1）对正常参加缓考的考生，如已参加部分项目考试，则已考过的项目成绩有效。
（2）对缓考时仍不能正常参加考试的考生：如考生此前未参加任何项目考试，且符合免考伤、病条件，可按免考程序和成绩计算方法处理，如不符合免考条件，则其体育成绩按零分计算；如已参加部分项目考试且有成绩，则按其考过的项目成绩有效办理，符合免考伤、病条件的，履行免考程序后，未考项目可按与已考项目合计总分为36分的方式计算，不符合免考条件的，未考项目计为零分。

（3）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参加考试。如考生自行放弃考试项目，则该项目作零分处理，已考项目按最后得分计入该生中考总分。
5.其他规定：无故缺席或已参加考试但无故中途退场的考生不再给予考试机会。申请缓考的考生不允许更改选考项目。考生在进入现场测试场地并检录后，如在考试过程中突发意外事故中断考试，可以申请缓考，否则不得申请缓考。
九、组织管理
（一）市中招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导我市中考体育工作的组织实施，负责具体工作的督促落实。领导小组下设三亚市中考体育考试议事协调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中考体育科目考试工作，并明确考务、督考、保密和数据存取、器材保管、安全保卫、医疗卫生、摄像、后勤、成绩复核、监考员等工作人员及各自职责。具体负责项目测试的工作人员须选派思想素质高、事业心强、认真负责、作风正派，熟悉体育工作的同志担任，上岗前应组织培训。所有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严格按规定办事，端正考风，严肃纪律，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原则，坚决抵制不正之风。
（二）市中招办负责必考项目测试。省考试局负责遴选第三方服务公司协助市中招办进行体育选考项目测试。
（三）我市根据本地考生人数分布情况，以就近便捷、易于封闭管理、保证质量为原则，设三亚市第一中学和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南开中学两个考点。
（四）中考体育考试使用全省统一的中考准考证号，考生须持中考体育考试准考证并经现场身份验证后参加考试。
（五）市中招办负责在考前对考试电子测试仪器进行全面检修，确保正常使用。在考试过程中因仪器故障而需要人工记录确定考生成绩的，须填写《2026年海南省中考体育科目考试人工确认成绩表》（附件3）并报送至省考试局备案。
（六）考试结束后市中招办及时将考生成绩从电子测试设备服务器中导出，并在三亚市教育局网站和学校显著位置统一公示一周，同时将考试测试设备服务器存放于保密室，并指派专人保管，不得改动服务器中的原始记录数据。对考生必考项目终点冲刺过程、选考项目全程要现场录像，录像资料应至少留存半年以备查。任何人不得随意更改考生的考试成绩，省中招办将对考生的体育考试原始数据进行复核、抽查。
（七）考试期间，省教育厅、省考试局将组织巡考员到我市对考试予以监督、指导。市中招办要组织人员对每项考试的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巡查、监督。考试过程中，除考务人员、各校带队教师及考生外，任何无关人员不准进入考场或以任何方式干扰考试工作的进行。严禁出现考务人员或带队教师领跑、陪跑、跟跑等不利于考试公平公正的行为。
（八）市中招办在考试前主动联系三亚市公安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组织人员认真检查场地、器材，指导学校做好考场的安全保卫、医疗救护等工作，防止伤害事故和其他意外事件的发生。考试时考场内必须设立医疗救护站，以应对突发事件。
（九）各有关学校要落实学生考前体检制度，严格加强医务监督，对患有心脏疾病等不适宜剧烈运动的学生要避免参加大运动量练习和考试。要高度重视考生往返考场的交通和饮食卫生安全工作，对集中运送考生的车辆要确保检测合格、性能良好，车况符合安全乘坐要求，严禁超载、超速。对外租用的车辆要确保车辆运营资质等符合规定，并签订合同约定双方的责任。驾驶人员必须证照齐全，安全意识强，驾驶信誉度高。考生集中饮食点要符合卫生要求，严防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十、违规处理
（一）考试工作人员出现违规违纪的，按人事管理权限由主管部门对相关责任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考生申请免考资格条件弄虚作假的，经查实后取消该考生体育考试成绩并计入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考生故意操作测试仪器感应器使其损坏或无法正常工作的，取消该生该项考试资格；当场发现有替考者，一律清退出场，取消该考生和替考者考试资格；考试结束后发现有替考并查实的，取消该考生和替考者考试成绩，并取消其当年录取资格；开学后发现有替考并查实的，取消该考生和替考者的入学资格。
十一、经费
根据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关于取消一批教育考试考务费项目的通知》（琼财非税〔2016〕1080号）规定，中考体育考试考务工作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有关学校，不得向考生收取中考体育考试报考费。
省考试局在考试期间设立体育中考投诉举报电话：13098999762。
附件：1.2026年海南省中考体育科目考试项目规则
2.2026年海南省中考体育科目考试评分标准
3.2026年海南省中考体育科目考试人工确认成绩表
4.2026年三亚市中考体育科目考试应急预案

5.2026年三亚市中考体育科目免考申请表

6.2026年三亚市中考体育科目必考项目时间安排表







